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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T/GDCCA 005-2022《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与T/GDCCA 005-2022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在术语和定义中，删除了“预制菜”的术语和定义，调整了“冷链”的定义，增加了“冷藏”“冷

冻”的术语和定义；

b）基本要求中，删除4.1、4.2内容；

c)调整了“设施和设备”中所涉及的相关温度内容；

d)删除T/GDCCA 005-2022中的5.6、5.8的内容；

e）将T/GDCCA 005-2022第7、8、9、10章整合为“加工过程冷链温度控制”（见第6章）；

f)在“储存冷链温度控制”和“运输配送冷链温度控制”的内容中，对有关温度进行了调整；

g)增加了“记录管理”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藉此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冷链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冷链协会、广州冷链行业协会、广州市德固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广东领冠

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南粤食品水产有限公司、粤海广南行有限公司、广东大昌行储运有限公司、广东

亚北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市宏达冷藏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炼锋冷冻有限公司、广东海润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美心食品（广州）有限公司、广州松洋

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广州绿成餐饮供应链有限公司、广州炜洹冷藏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广东鲜品达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广东鹰金钱海宝食品有限公司、广东品珍鲜活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健华、付国春、黄艾武、陈麒而、曾嘉韵、江发生、胡伟、陈世焱、刘嘉伟、

麦国光、王建红、陈育民、卢志挺、沈中坚、叶佩燕。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2年首次发布为T/GDCCA 0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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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菜在生产加工、储存、配送、交付和销售等过程中及其过程衔接的冷链温度控制、

记录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链 cold chain
根据预制菜特性，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使预制菜始终处于保持其品质所需温度环境的物流技术与

组织系统。

3.2

冷藏 cold storage
预制菜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配送和销售等过程中,使其保持在冻结点以上且4℃或以下较低温

度状态。

3.3

冷冻 frozen
预制菜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配送和销售等过程中，使其保持在-18℃或以下冻结状态。

4 基本要求

4.1 应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及卫生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生产加工、储存、分拣、配送和销售等过程

控制、预制菜生产加工、流通过程环节的冷链温度控制与操作培训等制度，并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

置方案。

4.2 应具有符合预制菜生产加工、储存、分拣、配送和销售等过程的冷链温度控制所需的设施和设备。

5 设施和设备

5.1 应根据生产原料、半成品、成品和包装材料的性质分别设置不同的生产及贮存区域。需要冷藏（冻）

的生产原料、半成品、成品应设置冷藏（冻）库。

5.2 根据需要，应在预制加工间附近配置专用小型冷冻（藏）柜或保温设施。冷冻（藏）储存库，冷

冻温度波动应不超过±2℃，冷藏温度波动应不超过±1℃。应定时检查或实时监控储存场所的温度，当

温度波幅超出设定范围时，应采取技术措施及时纠正。

5.3 冻结急冻设备的可控温度应≤-35℃，冻结急冻间温度应≤-28℃。

5.4 冷却间、加工间（热加工除外）和包装间应配备温控设施及温度指示装置。生产原料清洗间内的

温控和换气设施应独立设置。

5.5 预制菜产品应设置留样室。留样室应安装空调、温湿度计、冷冻（藏）等相关设施或设备，留样

室温湿度控制条件应与留样产品要求相符，并符合食品生产有关留样的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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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配送车辆应为全封闭式专用保温运输车辆，并应配备卫星定位、自动制冷以及温度自动控制、监

测、记录装置，并符合对车辆实行全程定位监控和实时温度连续监控的要求。

5.7 冷藏（冻）设备应定期除霜、清洁和检修，定期校验温控设备，确保设施和设备适用。

6 加工过程冷链温度控制

6.1 生产原料验收

6.1.1 验收适宜在8℃～12℃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6.1.2 温度和品质检验时，冷藏生产原料应仍处于≤4℃的冷藏状态，冷冻生产原料应仍处于≤-18℃

的冷冻状态。

6.2 解冻

6.2.1 冷冻生产原料应按食品的特性、品种、数量和品质要求，选择相适宜的解冻方式、解冻温度和

解冻时间；解冻终结时的中心温度应≤4℃。常用的解冻方法见附录 A。

6.2.2 冷冻生产原料自解冻开始，宜在72h内解冻完毕并加工使用，已完成解冻的应及时加工，不得重

复冷冻储存。

6.2.3 冷冻畜禽类和冷冻水产类应按不同类别应分置解冻，并用标签标示开始解冻的时间，解冻后应

在48h内加工烹制。

6.2.4 采用流动水解冻法，浸泡时间不应超过2h，解冻后应立即处理，如未能即时使用，应将解冻食

品冷藏于0℃～4℃，且要在24h内熟制或烹煮食用。

6.3 冷却

生产原料处理后，应暂存在无污染源、温度0℃～4℃的待预制专用库内。

6.4 初加工

初加工过程应按照生产原料的特性和品质要求，控制加工间环境温度≤12℃。

6.5 腌制、调理

腌制、调理过程，预制加工间温度8℃～10℃，调理品中心温度≤10℃，腌制、调理的冷却加工间

温度不宜超过4℃。

6.6 热加工后处理

6.6.1 需要冷藏配送的产品，热加工或熟制后应进行冷却处理，其冷却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预制菜产品中心温度由60℃降至8℃以下，冷却时间应≤4h；

b) 预制菜产品中心温度由60℃降至5℃以下，冷却时间应≤6h；其中：首段温度由60℃降至21℃，

冷却时间应≤2h；末段溫度从21℃降至5℃，应≤4h；

c) 无需复热即可食用的预制菜产品，首段冷却应保证中心温度在2h内从60℃降至21℃；末段冷却

再经过≤2h的时间应降至8℃并于4℃以下冷藏；

d) 食用前需复热的预制菜产品在2h内将中心温度降至10℃及以下，在6h内完成冷却及分装，包装

后在0℃～5℃范围内贮存、运输和销售。

6.6.2 需要冷冻配送的预制菜产品，熟制后应进行速冻处理，其速冻工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首段速冻，产品中心温度由100℃降至10℃以下；

b) 末段速冻，产品中心温度由10℃降至-18℃以下；

c) 在2h内将中心温度降至10℃及以下，在6h内完成分装和冷冻，包装后应在-18℃及以下贮存、

运输和销售，食用前需重新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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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加工管理

6.7.1 热加工后需要冷藏（冻）的预制菜产品，应使用专用冷却设备和设施及时进行冷却处理，处理

后应尽快进行冷藏或冷冻，并做好卫生防护，防止交叉串味或其他污染。

6.7.2 冷却储存间内不得将生产原料或半成品以及其他容易造成交叉污染的物品混置储存。

6.7.3 半成品应根据性质、分类和储存温湿度妥善暂存，并应设置明显标识与成品和生产原料分开放

置，暂存时间不应超过24h。

6.7.4 在连续加工作业过程中，如生产原料或半成品因各种原因在上工序积压量较多，下工序在1h内

不能完全消化时，应将积压品先存放到0℃～4℃的暂存区。加工后的成品应及时冷冻或冷藏；已熟制与

未熟制，需冷冻与冷藏的应分区域摆放，并且要有明显标识，防止混置和交叉污染。

6.7.5 预制菜产品留样应有明显的标识，其记录的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样品名称、样品编号、留样量、

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留样环境温湿度；应在≤4℃的冷藏温度下存放≥48h。

7 储存冷链温度控制

7.1 预制菜产品冷藏类的储存温度应控制在0℃～4℃；冷鲜类的储存温度应控制在-2℃～2℃。冷冻类

的储存应先急冻以最快速度通过-1℃～-5℃的冰晶区，冻结后的中心温度应≤-15℃；储存温度应在

-18℃及以下。

7.2 装卸货封闭式月台温度适宜控制在0℃～8℃；出、入库理货、配送分拣区应根据预制菜产品的温

度要求控制在冷藏0℃～5℃，或冷冻-18℃以下。

8 运输配送冷链温度控制

8.1 配送车辆在装货前应对厢体进行预冷，冷冻类车厢预冷温度-10℃～0℃，运输温度-18℃～-15℃；

冷藏类车厢预冷温度≤7℃，运输温度0℃～4℃。

8.2 配送应衔接好收、发货时间，做到少量快出，迅速分拣，及时配送，卸车时间不应超过30min，卸

车时应减少开车门次数及车门敞开面积。

9 交付过程冷链温度控制

9.1 交付应在冷链或保温条件下进行，作业时间应控制在不影响食品安全和规定的温度变化范围内。

9.2 交付时，应检测外包装箱的表面温度或箱里内包装的外表温度并做好温度记录，由交收人员签名

确认，如果温度超出规定的温度范围，还应检测预制产品的中心温度。并检测承载车厢温度是否与其要

求温度相匹配。

10 销售过程冷链温度控制

10.1 冷藏类预制菜产品展示柜温度控制在0℃～4℃，温度波动应控制在±1℃，柜内应配有独立温度

计。

10.2 冷冻类预制菜产品展示柜温度≤-18℃，温度波动应控制在±2℃，柜内均应配有独立温度计。

10.3 展示柜应定期进行除霜、清理和维护，摆放不应超出展示柜的标准要求。发现温度异常，应及时

采取措施，保证温度在正常的范围内。

11 记录管理

11.1 应对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的信息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完整、准确、清晰、易于识别和检索，确保

所有信息均可进行有效追溯。

11.2 宜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如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记录管理，记录保存期不少于预制菜保质期满后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不少于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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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常用解冻方法

常用解冻方法见表 A.1。

表 A.1

解冻方法 操作指引 备注

冷藏解冻法

解冻温度应控制在≤5℃，中心温度≤4℃；

用于热加工的生产原料可控制在≤10℃进

行解冻，表面温度≤8℃。

适宜冷冻禽畜肉类、水产品等。

流动水解冻法

流动水温度控制在 20℃～25℃，生产原料表

面温度应≤8℃。用于热加工的生产原料，

流动水解冻时间不应超过 2h，需超时解冻

的，可移至冷藏库中完成后续解冻。

仅适宜带塑料密封包装的冷冻产品，

且应每半小时更换一次浸泡用的自

来水。

低温高湿解冻法

生产原料解冻中心温度控制在≤4℃，生产

原料表面温度≤6℃。表里温差应控制在±

2℃；解冻时间约 8h～10h。

其他解冻法

新的解冻方法应当经过试验验证，确认安全

可靠后方可采用，并确保解冻食品表面温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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